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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TTD01-2022-0005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天政办发〔2022〕14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天台县乡村建设规划管理实施意见的

通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天台县乡村建设规划管理实施意见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执行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4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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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台县乡村建设规划管理实施意见

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推动我县乡村建设规划规范化管理、

便捷化服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浙江省城乡

规划条例》和《浙江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

府令第 367 号）《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住房建设

管理的通知》（台政办发〔2018〕29 号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本实施意见适用于我县城镇开发边界外集体土地上的建

设项目规划管理。

二、县行政审批局负责乡村建设中的规划许可证发放及业务

培训和日常指导；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宅基地审批工作的业务培训

和日常指导；县住建局负责农房通用图设计（通用图集编制）和

农村建筑工匠等工作的业务培训和日常指导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负责村庄规划、规划验线、跟踪管理、规划核实等工作的业务

培训和日常指导，保障乡村建设规范开展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发放和宅

基地审批以及放线、验线、跟踪管理、规划核实等工作。

三、规范农房规划设计要求

（一）新建立地式农房的地上建筑层数原则上不超过 3 层，

室内外高差不得大于 0.45 米，檐口高度（指室内地坪到檐口的高

度）不超过 11.0 米，建筑总高度（指室内地坪到建筑最高点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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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屋顶、楼梯间等）不超过 14.0 米，3 层平顶的根据功能需要可

以增设梯间，但须设在房屋进深中间，且离房屋前、后檐最近边

距离不得小于 3 米。

农房若设置地下室（坡地建筑一侧与道路相连，可能开设门

窗的，视为地上建筑），地下室应建在批准的建筑占地范围内，

且开挖和建设须保证周边建筑安全，地下室只允许建一层，层高

不得大于 3.6 米。

（二）建筑正向间距：新区建设建筑高度与建筑间距控制在

1:1 及以上 ；老区改造建筑高度与建筑间距控制在 1:0.8 及以上，

特殊情况在征得利害关系人同意情况下，可适当减少间距，但不

得少于 6.0 米。

侧向净距不得少于 4.0 米，当农房相邻外墙上的门窗洞口面

积之和少于等于该外墙面积的 10%且不正对开设时，侧向净距可减

少至 2.0 米；当相邻一侧为防火墙时，且屋顶不设置天窗、屋顶

承重构件及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不小于一小时时其侧向净距不限。

（三）建筑外挑：屋顶檐口外挑不大于 0.5 米，正立面入户

门廊、阳台不大于 1.5 米（不得设柱且离地 3.0 米以上），其余

墙面不得外挑。

（四）新建立地式农房的地上建筑面积应控制在基底面积的

3.5 倍以内。

（五）村庄规划未修改前仍按原批准规划的建筑高度和间距

进行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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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农村住宅建设必须办理规划许可和宅基地审批有关手续，

建房村民只有在取得规划许可证和农村住房施工图（含通用图集）

后，方可进行建设。农村住房施工图（含通用图集）必须经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备案，作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中的一项

内容。

新建农村住宅，由建房村民选用免费提供的农村住房设计通

用图集也可以由建房村民委托建设工程设计单位或者建筑、结构

专业的注册设计人员（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）进行设计并出具施工

图；但新建住宅设地下室的，建房村民必须委托建设工程设计单

位进行结构施工图设计。

五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

（一）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对本辖区内

乡村建设的统一管理，在核发规划许可证时一并发放《天台县乡

村建设批后管理告知书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，一次性告知实施过程中

的放线、验线、跟踪管理、规划核实等事项的相应流程及内容；

公布批后跟踪管理员的联系方式，及时开展后期建设行为服务指

导，实现乡村建设从审批到批后管理的完整衔接。

（二）完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的跟踪服务，以下三个关键

环节要求跟踪管理员必到现场，严格检查是否与规划许可内容相

符（详见附件 2）：

1.建设工程放线后基槽开挖、基础垫层找平前向跟踪管理员

申请验线，验线由批后跟踪管理员牵头，测绘单位、村干部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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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户须到现场共同参与验线，检查宅基地角点坐标（尺寸）、标

高（比高）。

2.在基础完成后，检查建筑角点坐标（尺寸），±0.000 标高

（审批时有注明的或者设计图纸上有标注的）；

3.在结顶前，检查檐口高度、建筑总高度等。

跟踪管理过程中如发现未取得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规划许

可证内容进行建设的，立即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

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将整改要求、整改时限等书面告知建房

户，要求限期改正；建房户不停止建设或者改正措施后仍不符合

整改要求或逾期不改正的，应当在改正期限届满后由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依法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结合监管、巡查

等途径，积极宣传农房建设政策，详细讲解相关审批流程及违法

建房的法律后果，提高村民守法意识。

六、明确规划核实内容

（一）建设单位或个人已按规划许可证内容全部竣工，施工

现场清理完毕后，可以申请规划核实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乡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申请表（详见附件 3）;

2.规划许可证及经备案的农村住房施工图（含通用图集）；

3.具有相应测绘资质单位出具的《竣工综合测量成果报告

书》。

（二）规划竣工核实程序和内容: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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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处在接到核实申请后应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，

具体核实内容有：

1.用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建筑物角点坐标（尺寸）、临街建

筑或特殊建筑需要核实建筑立面；

2.建筑物±0.000 标高、檐口高度、建筑总高度、建筑层数；

3.《竣工综合测量成果报告书》是否与现状相符。

（三） 规划核实时经过比对结果在合理误差之内且规划批后

管理综合评价合格的，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出具规划核实确认文件，

如比对结果超出合理误差的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

及时依法处理，符合条件的再予通过。

（四）规划核实过程中，如发现测绘报告与现状不符，可能

存在问题的，应及时抄告测绘主管部门进行监管。

七、明确农房建设误差要求

竣工规划比对合理误差按以下要求确定：

序号 比对名称
最大误差值

（cm)
备注

1 建筑物角点坐标、四至间距 10

2 建筑室内（±0.000 标高）、外地坪 9

3 平屋面建筑高度 10

4 坡屋面建筑高度 15

5 用地面积、建筑面积 ≤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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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实施意见自 2022 年 5 月 2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一年。

《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农村住宅用地违法建筑补办

的若干规定的通知》（天政办发〔2016〕11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天台县乡村建设批后管理告知书

2.天台县乡村建设项目验线申请单

3.天台县乡村建设项目竣工规划核实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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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天台县乡村建设批后管理告知书

:

你好!首先,预祝你的住宅建设工程顺利开工!

为使你的建设工程圆满完成,保障我县城乡规划的有序实施,根据相关规定需要对

你建设工程实施规划批后管理，现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工程放线前，请在施工现场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立《建设工程现场规划公

示牌》,并在住宅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，保持公告牌及其内容的完整。

二、在建设到下列环节时,请务必及时与规划批后跟踪管理员联系,我们将及时赶到,

竭诚为你服务,确保你建设按规划许可内容建设。你的批后跟踪管理员： ，

联系方式： ，

(一)请在建设工程放线后、开工前申请验线，基槽开挖、基础垫层找平完毕提交下

列资料:

1.《天台县农村住宅验线申请单》（附件 2）；2.放线成果资料;3.规划公示牌设置

的影像资料。

（二）在基础完成后，检查建筑平面轴线坐标（尺寸)，检查±0.000 标高（审批时

有注明的或者设计图纸上有标注的）。

（三）结顶前，检查建筑物高度。

三、建设工程在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后,请及时向我处受理窗口提出规划核实申请:

1.完成规划许可证中内容建设内容;

2.规划许可确定应当予以拆除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和临时建筑及设施等已按要求拆除

和施工场地（包括临时用地）已经清理;

3.具有相应测绘资质单位出具的《竣工综合测量成果报告书》。

建设项目未经规划核实或者核实不合格的,不得投入使用,不得办理产权登记手续。

欢迎你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,并对我们的工作人员实施监督(监督电

话:0576-XXXXXXX)。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!

天台县 XXXXXXX

20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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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天台县乡村建设项目验线申请单
建设单位或个人 联系电话

建设位置 规划许可证编号

建筑层数 建筑高度

用地面积（㎡） 建筑面积（㎡）

以上内容由建房户填写

受理编号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

批后跟踪管理员

批后跟踪记录：

1.规划公示牌设置情况：

2.规划验线情况：四角坐标及边长记录

附：规划验线定位简图

验线

人员

签名

批后跟踪管理员 测绘中介单位 村委会管理员 建设单位或个人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3.基础完成后：四周角点坐标及边长记录

跟踪管理员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4.结顶前：檐口高度、建筑高度

跟踪管理员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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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天台县乡村建设项目竣工规划核实申请表
编号：

建设单位或个人 联系电话

建设位置

建筑层数 建筑高度

用地面积（㎡） 建筑面积（㎡）

建房

户自

初核

情况

各项工程是否按照

规划许可内容全部

完成

临时建筑（设施）和

规划许可要求拆除

的建筑是否拆除

施工现场（包括临时用地

是否清理完毕

以上申报情况

是否属实
申请人盖章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声明：本人认可第三方中介单位出具的测绘成果报告，并按此测绘成果报告申请规划核实！

申报附件及附图名称：1.规划许可证及附图；2.竣工综合测量成果报告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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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月 21 日印发


